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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买 须 知
铜阳拍【26026】

一、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须遵守本次《竞买须知》、《拍卖规则》，并

交纳相应金额竞买保证金。以自然人身份参加竞买，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以单位身份参加竞买，须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竞买成功，

竞买保证金不可冲抵应付价款；竞买未成功，竞买保证金将在 3 个工作日内

无息退还。

二、标的简介

序

号
标的位置

房产计租

面积（㎡）

租赁

年限

原租赁到

期时间

参考价（万

元/年）

1 泰山大道北段 738 号网点 28.10 3 年 2026.02.15 0.85

2 泰山大道北段 704 号网点 50.40 3 年 2026.02.28 1.52

3 康居花苑 2栋 7号网点 76.74 3 年 2026.02.28 2.58

4 倚绿山庄 23栋 8 号网点 131.48 3 年 2026.02.28 2.37

5
福瑞嘉园一期菜市场 11-④号

网点
80.00 3 年 2026.02.28 1.73

6 新江花园 22 栋 1-2 号网点 95.28 3 年 2026.03.09 2.29

7 新江花园 22栋 4 号网点 47.16 3 年 2026.03.08 1.14

8 新江花园 22 栋 5-6 号网点 87.32 3 年 2026.03.08 2.1

9 新江花园 23栋 2 号网点 72.62 3 年 2026.02.18 1.75

10 泰山大道北段 835-3 号网点 335.35 1 年 2026.02.28 6.04

标的具体状况、计租面积等以现状为准。标的租期自原合同到期之日次

日起（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日期为准）。

三、价款支付 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公示期满次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凭

《拍卖成交确认书》与委托人签订《租赁合同》，同时首付第 1 年租金及履

约保证金（年租金*25%，取整），以后租金按年期交纳，上期结束前 30 日

内交清下期租金（详见《租赁合同》）。签订合同并交清款项后，买受人凭

合同原件与拍卖人办理竞买保证金退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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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买受人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交清上述价款或未签订《租赁合同》的，

视为买受人违约，并按以下方式追究违约买受人责任：

1.竞买保证金不予返还；

2.如有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违约买受人承担；

3.重新拍卖时，原违约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4.委托人及拍卖人有权按《拍卖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追究违约买受人责

任。

《拍卖法》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

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

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

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

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四、租赁关系

上述标的目前均存在租赁关系。委托人（铜陵市至诚招商服务有限公司）

与拍卖人均已通知原承租人，原承租人如有竞买意向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

竞买报名手续，逾期未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标的原承租人在同等条

件下享有优先竞买权。

五、标的移交 买受人交清全部款项且《租赁合同》签订后，如为原承

租人成交，标的以现状交付；如为非原承租人成交，委托人将在买受人交清

款项且原租赁合同到期后将标的按原承租户搬离后的现状移交至买受人，如

标的移交延期或出现其他移交方面问题由委托人与买受人自行协商解决，拍

卖人不承担相关责任。标的延期移交的，租期顺延。如委托人在拍卖成交后

90日内未能将房屋移交给买受人，买受人有权放弃标的，但买受人不得因此

向委托人或拍卖人提出赔偿等要求。标的移交前所发生的水、电、物业等费

用由原承租人或委托人承担，标的移交后有关水、电、气的过户、开户（如

已销户或未开户）手续、物业等由买受人自行办理且费用自理。

六、标的证件 本次拍卖中，标的 3、10 已办理不动产权证，其余均未

办理不动产权证，拍卖前竞买人已了解并认可标的现状。成交后，房产面积

不再另行测量，买受人不得以面积不符、未办理产权证而无法办理证照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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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提出任何的反悔等要求，委托人及拍卖人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七、其他说明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不得将标的用于生产、加工项目

且不得擅自将竞买标的转租他人或经营城市商业整体规划禁止的行业，否则

视为买受人违约，履约保证金不予返还，届时委托人将收回标的并对其另行

处置。如在租赁期内，因房屋遭受不可抗力的损毁、市政工程建设、城区规

划等，自公告拆迁之日起合同自行终止，委托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有关装潢

方面的赔偿收益归买受人所有。买受人租赁经营期间应当合法经营，不得利

用租赁财产从事违法活动，在租赁期间，买受人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

担责任，经营过程中一切债权债务、纠纷、诉讼等问题均由买受人自行负责，

与委托人无关。

八、本次拍卖标的以现状为准，如与标的物相关联、共用通道等处出现

搭建物、构筑物的，由买受人自行负责解决问题。

九、竞买人领取的号牌系竞买身份象征，需妥善保管，如出现遗失或他

人代为举牌等情况，所造成后果由号牌登记人承担。竞买人须于拍卖活动结

束后将号牌交还现场的工作人员。

十、竞买人在拍卖会前获取的任何文件资料与拍卖会现场公布的文件资

料内容有不相符的地方，以拍卖会现场公布的为准。

十一、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调整，按照调整后的法律、法规

及税收政策执行。

十二、有关本次拍卖租金收入的税票和其他问题由买受人与委托人协商

解决，拍卖人不承担相关责任。

十三、本场拍卖会的《拍卖规则》、《租赁合同》范本已在现场公布。

竞买人同意以上一至十三条款项并签字：

铜陵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1月 30 日


